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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中未担保余值变动的会计处理

【摘要】未担保余值发生减值时，出租方需要重新计算租赁内含利率，并重新计算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各期摊销金额。未

担保余值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流入的不确定性较大，现行会计准则规定的会计处理方式存在一定的问题，应当予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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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交易中，由于租赁资产由承租方使用并负责日

常的维护，因此当租赁资产在租赁期满后所有权不归承租方

所有的情况下，承租方很可能恶意使用资产，使资产到期时的

余值远远低于其正常使用情况下的残值。为避免这一情况的

发生，在签订融资租赁协议时，出租方一般会预先估计资产的

到期余值，并要求承租方或独立于承租方之外的第三方进行

担保，经过担保的余值称为担保余值，剩余部分则形成出租方

的未担保余值。

一、未担保余值变动的会计处理案例分析

例：2010年 1月 1日甲企业以融资租赁方式将一套生产

设备出租给乙企业使用，租期 5年。租赁到期后，乙企业将设

备归还给甲企业。甲企业预计 5年后，正常使用情况下，设备

的剩余价值（即残值）应当为 50万元。乙企业同意对余值中的

20万元进行担保，假设甲企业未再找其他方进行担保，那么

甲企业融资租赁设备的未担保余值就为 30万元（50-20）。假

设甲企业设备的公允价值为 800万元，乙企业每年年末向甲企

业支付 170万元的租金，无初始直接费用。不考虑税金的问题。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的规定，甲企业的会计处

理如下：

（1）采用插值法计算租赁内含利率，得：租赁内含利率R=

3.904%。甲企业各期以 3.904%的利率确认融资收益的数据如

表 1所示。

（2）甲企业 2010年 1月 1日的会计分录为：借：长期应收

款 870（170伊5+20），未担保余值 30；贷：固定资产 800，未实现

融资收益 100。甲企业 2010年 12月 31日的会计分录为：淤借：

银行存款 170；贷：长期应收款 170。于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31.23；贷：租赁收入 31.23。

（3）假设 2011年 12月 31日，甲企业评估后认为未担保

余值的价值已经降为 0。甲企业首先应当计提未担保余值减

值准备，会计分录为：借：资产减值损失 30；贷：未担保余值减

值准备 30。此时，甲企业租赁投资净额的余额为 661.23万元。

甲企业利用插值法重新测算租赁内含利率，得：租赁内含利率

R=2.276%。以新的租赁内含利率计算，甲企业 2011年 12月

31日后未实现融资收益的摊销如表 2所示。

甲企业确认租赁收入的会计分录为：淤借：银行存款170；

贷：长期应收款 170；于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15.05；贷：租赁收

入 15.05。按照新的利率甲企业租赁投资净额应为 506.28万

元，比原利率下 2011年 12月 31日的租赁投资净额减少 10.

76万元（517.74-506.28）。甲企业还需做会计分录：借：未实现

融资收益 10.76；贷：资产减值损失 10.76。

二、现行会计处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租赁投资净额的计算公式为：租

赁投资净额=出租方的最低租赁收款额+未担保余值-未实现

融资收益。甲企业 2011年 12月 31日所有会计分录处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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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最低租赁收款额的余额为 530万元（170伊3+20），未担保

余值为 0，“未实现融资收益”账户余额为 42.96万元（100-31.

23-15.05-10.76）。从租赁投资净额的计算公式可以求出，甲企

业此时的租赁投资净额应为 487.04万元（530+0-42.96），与

表 2中列示的金额 506.28万元不符，二者相差 19.24万元（做

尾数调整）。

从表 1和表 2的相关数据中可以看出，融资租赁期间内，

甲企业总共摊销的未实现融资收益为原利率下 2010年度摊

销的 31.23万元与新利率下摊销的 38.77万元之和，总计 70

万元。甲企业 2011年 12月 31日冲减了 10.76万元的未实现

融资收益，两项相加，甲企业在租赁期内“未实现融资收益”的

借方发生额为 80.76万元。而其贷方发生额为 100 万元，这

样，在租赁期末甲企业未实现融资收益会留有 19.24万元的

余额没有被摊销完毕。

造成以上两方面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其他账户余额

不变的情况下，未担保余值的减少会直接造成未实现融资收

益以相同的金额减少。而甲企业 2011年 12月 31日未担保余

值减少了 30万元，但仅冲减了 10.76万元的未实现融资收

益，与应冲减余额相差 19.24万元，正好与未实现融资收益期

末不能摊销的余额相等。甲企业冲减的 10.76万元未实现融

资收益实质上是由于利率变动引起的 2011年度一个会计期

间内少摊销的未实现融资收益，但事实上利率变动除影响当

年度外，还会影响 2012、2013、2014三个会计期间。对这三个

会计期间的影响金额分别为 8.64万元（20.16-11.52）、6.42万

元（14.34-7.92）、4.18万元（8.46-4.28），合计为 19.24万元。为

使未实现融资收益余额为 0，甲企业需要在以后三个会计期

间继续按照上述金额冲减未实现融资收益。例如，2012年 12月

31日，甲企业在摊销未实现融资收益之前，应先做如下会计

分录：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8.64；贷：资产减值损失 8.64。或在

租赁期末一次性将未实现融资收益余额全部冲减，会计分录

为：借：资产减值损失 19.24；贷：未实现融资收益 19.24。

2.《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中未担保余值计提减值损

失的会计分录分为两步：淤借：资产减值损失；贷：未担保余值

减值准备。于借：未实现融资收益；贷：资产减值损失。以上两

个分录可以合并为：借：未实现融资收益；贷：未担保余值减值

准备。实质上是将企业发生的未担保余值减值损失最终计入

了未实现融资收益之中。而“未实现融资收益”账户是“长期应

收款”账户的备抵账户，资产负债表中长期应收款列示的金额

为扣除“未实现融资收益”贷方余额后的净额。“未实现融资收

益”借方发生额会减少其贷方余额，从而增加报表中长期应收

款列示的金额。这样，对未担保余值计提减值准备，虽然会减

少未担保余值的账面价值，但是却增加了长期应收款的账面

价值，并没有表现为企业的资产损失，不会影响企业的当期损

益，有违计提资产减值的初衷。

三、未担保余值变动会计核算的改进建议

1. 严格限制未担保余值的确认。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第一，如果企业确认未担保余值，那么当未担保

余值发生减值时，企业必须计提未担保余值减值准备，并重新

计算租赁内含利率；当未担保余值价值上升时，企业还需在减

值范围内将未担保余值减值转回，并再次重新计算租赁内含

利率。该种会计处理方法繁琐而复杂，核算成本较高，不符合

重要性原则。第二，未担保余值的不确定性非常高，经济利益

是否能够流入没有保障。在目前的会计处理方式下，企业可以

通过调整未担保余值初始确认金额，以调整租赁期间内的租

赁收入，从而调整各期的营业利润，进行盈余管理。从财务管

理的角度来说，确认未担保余值会提高企业测算的租赁内含

报酬率，很可能使企业高估投资收益，作出错误的投资决策。

因此，确认未担保余值不符合谨慎性原则的要求。第三，对于

何种情况下可以确认未担保余值以及以何种方式对未担保余

值进行评估，会计准则并没有给出具体规定，可能会使不同的

企业或者是同一企业在同等或类似交易的情况下对未担保余

值作出不同的估计，从而使会计信息缺乏可比性。

2. 会计处理方法的改进。

（1）调整未实现融资收益冲减或转回的金额。《企业会计

准则讲解 2010》中会计处理方法的弊端在于，期末时，未确认

融资收益留有余额。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在未担保余值发生

减值的当期，按照计提的未担保余值减值损失的金额全额冲

减未实现融资收益。这是由于未担保余值减少的金额本身就

代表着未实现融资收益减少的金额，因此应当将二者以相同

的金额对冲。

按照这一处理方式，甲企业 2011年 12月 31日的会计分

录应为：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30；贷：资产减值损失 30。这样处

理后，甲企业 2011年 12月 31日未实现融资收益的余额为

23.72万元（100-31.23-15.05-30），租赁投资净额为 506.28万

元（530+0-23.72），与表 2中所列示的金额正好相符，而且未

实现融资收益在租赁期末也正好可以摊销完毕。

（2）在融资租赁期内不对未担保余值进行减值测试，不调

整未担保余值的账面价值。按照会计准则目前的会计处理方

法，出租方在租赁期内每年年末需要对未担保余值进行减值

测试，计提减值准备或转回已经计提的减值，并重新计算租赁

内含利率，会计处理非常繁琐。为避免这一现象，可以允许企

业在租赁期内不论未担保余值账面价值是上升还是减少，都

不进行调整。在租赁期末当出租方收回租赁资产时，再对资产

的剩余价值进行评估，如果资产的剩余价值低于未担保余值，

将减少的部分一次性计入资产减值损失。

假设甲企业在租赁期内未对未担保余值计提减值准备，

甲企业收回资产时，经评估该资产扣除担保余值后的剩余价

值为 20万元。甲企业确认的未担保余值发生了 10万元（30-

20）的减值，应当计提未担保余值减值准备，所作会计分录为：

借：资产减值损失 10；贷：未担保余值减值准备 10。如果甲企

业的未担保余值发生增值，甲企业则无需进行任何会计处理。

主要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 2006.北京院经济科学出版社袁

2006

2.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北京院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袁2006

窑33窑阴


